
附件4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申请人）告知承诺书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1） 所申报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2） 已经知晓公安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3） 认为自身能满足公安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4） 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5） 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6） 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bookmark: _GoBack]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操作规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承诺符合信息网络安全审核条件，经公安机关确认并当场签署承诺书。申请人执信息网络安全承诺书即可办理后续业务。            

